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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下表列出了本集團和餘下利福集團、利福地產集團及上海九百之間的各種交易（視
情況而定），上市後，將根據上市規則繼續構成本集團持續關連交易。

相關方 交易性質

非豁免持續關連交易

A. 《服務框架協議》

利福地產及本公司 有關地產開發方面的利福地產集團非
獨家地產項目相關服務規定，包括但不
限於本集團所有的位於中華人民共和
國境內的相關地產可行性研究、設計、
項目協調及監督

B. 《上海租賃協議》

上海久光（一家本公司間接擁有65%

的附屬公司）作為承租人，上海九百
作為業主

中華人民共和國上海靜安區南京西路
1618號上海九百城市廣場整樓（包括公
共空間、外牆和大樓屋頂）出租租賃協
議

C. 《香港餐廳租賃協議》

C o n g e n i a l  C o m p a n y  L i m i t e d

（「Congenial」）（餘下利福集團的成
員公司）作為業主及擁有人，世高（本
公司全資附屬公司）作為承租人

香港銅鑼灣軒尼詩道555號東角中心22

樓部分作為香港餐廳向本集團出租租
賃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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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方 交易性質

豁免持續關連交易

D. 《商標許可協議》

利福企業服務有限公司餘下利福集 

團的成員公司）作為許可方，本公司
作為被許可方

由利福企業服務有限公司向本集團授
予非獨家商標許可

E. 《香港辦公室租賃協議》

堅 亨 有 限 公 司（Grand Kinetic 

Limited，「堅亨」，餘下利福集團的成
員公司）作為業主及擁有人，百智（本
公司的一家全資附屬公司）作為承租
人

向本集團出租香港銅鑼灣軒尼詩道555

號東角中心20樓部分作為香港辦公室
租賃協議

F. 《中華人民共和國（上海）租賃協議》

上海久光（一家本公司間接擁有65%

的附屬公司）作為總承租人，利晨企
業管理諮詢（上海）有限公司（「利晨」，
利福地產集團的成員公司）作為次承
租人

向利福地產集團出租中華人民共和國
上海靜安區南京西路1618號上海九百
城市廣場9樓910室作為中華人民共和
國辦公室的租賃協議

G. 《中華人民共和國（瀋陽）租賃協議》

瀋陽卓遠（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
作為業主及擁有人，瀋陽怡富置業
有限公司（「瀋陽怡富」，利福地產集
團的成員公司）作為承租人

向利福地產集團出租中華人民共和國
遼寧省瀋陽瀋河區中街路68號一幢商
業大樓3樓一個辦公室單位作為中華人
民共和國辦公室的租賃協議

H. 《信託貸款協議》

上海久光（一家本公司間接擁有65%

的附屬公司）作為貸款人，瑞穗銀行
作為借款代理以及上海九百作為借
款人

提供金額為人民幣30,000,000元之信託
貸款，為期十二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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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豁免持續關連交易

(1) 《服務框架協議》

本集團和利福地產的關係

上市後，United Goal將成為我們其中一名控股股東，United Goal於利福擁有 [編
纂 ]%股份。劉鑾鴻先生為我們的執行董事，通過Asia Prime最終擁有United Goal 的
[編纂 ]%權益。劉鑾鴻先生亦直接或透過Dynamic Castle持有利福 [編纂 ]%權益。根
據上市規則第14A.13(3)條，利福及其附屬公司（包括利福地產及其附屬公司）是
United Goal的聯營公司，因此，在上市規則含義範圍內，將成為本公司的關連人士。
因此，按照上市規則第14A.31條，上市後，《框架協議》（如下文定義和所述）項下擬
進行的交易將構成本公司持續關連交易。

主要條款

二零一六年六月六日，本公司與利福地產訂立《服務框架協議》（「《框架協議》」）。
該協議規定（除其他外）本集團成員公司和利福地產集團成員公司之間由於利福地
產集團提供非獨家地產項目相關服務所產生的所有未來交易（「交易」），包括但不
限於本集團位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的相關物業可行性研究、設計、項目協調和
監督（「服務」）。為免生疑問，服務不包括對本集團現有物業進行日常物業管理服務。

《框架協議》主要條款如下：

日期 ： 二零一六年六月六日

協議雙方 ： (1) 利福地產

(2) 本公司

條件 ： 《框架協議》生效條件為 (a)聯交所授權我們的股份上市
且允許交易；(b)我們的股份於聯交所開始交易；及 (c)

獲得利福地產獨立股東批准（如有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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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限 ： 從分派日期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包括當日）（以
下簡稱「初始期限」），惟一方至少提前30個工作日向另
一方發出書面通知、或按照《框架協議》條款的規定終止
協議。

根據上市規則的要求，或由於嚴格遵守此類要求獲得
的豁免，初始期限或後延期期限到期後，《框架協議》應
從該到期日起算自動連續延期三年的期限（或上市規則
項下允許的其他期限）。

服務類型 ： 在《框架協議》期限內，本集團會不時要求利福地產集團
提供服務。

《附屬協議》 ： 在《框架協議》期限內，本集團成員和利福地產集團（會
就交易事項時常簽署各種個體單獨服務協議（以下簡稱
「《附屬協議》」）《附屬協議》應規定服務的特定範圍、服
務期限和費用及其他事項，且應與《框架協議》保持一致。
各《附屬協議》條款應與《框架協議》條款保持一致。尤其
是，按照任何《附屬協議》提供的服務須符合以下條款：

(a) 其條款為關於正常商業的條款（或所關於的條款與
獨立第三方的條款相比不會使利福地產集團及本
集團受益少）；

(b) 服務費用應基於利福地產集團提供相關服務承擔
的成本加7%的利潤該費用應通過公平協商確定，
並參考利福地產集團提供相關服務承擔的實際成
本；及

(c) 所有的交易應按照上市規則、適用法律和《框架協
議》和《附屬協議》的各項適用條款來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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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理由

根據二零一三年八月二十六日利福和利福地產簽署的與利福地產分拆相關的
《框架協議》（後來被二零一五年四月九日簽署的新《框架協議》所替代），利福地產
集團繼續向本集團成員公司提供服務。就本集團現有專案而言，從持續性角度看，
本集團有必要繼續聘用利福地產集團提供服務，主要涉及整個專案開發期間不同
階段或當事人的管理和協調。對於未來新專案，本集團可能繼續聘用利福地產集
團或其他服務供應商負責協調和監督工作，或者，如有必要，本集團會考慮僱用
額外的專案管理人員負責本集團的專案開發團隊。與這些背景不同的是，利福地
產和本公司簽署《框架協議》，其目的是為規定本集團和利福地產集團之間提供非
排他性服務產生的所有未來交易。

為確保持續符合上市條例第14A章項下的持續關聯交易相關要求，本集團有
必要與利福地產集團簽署《框架協議》，共同和單獨規定提供任何特定服務。

《框架協議》年度上限

就上市規則而言，按照《框架協議》本集團截止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包
括上市日期起算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期限）、二零一七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和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各年度應付的服務費用總額年度上限（「服
務費用上限」）分別設定為13,000,000港元、30,000,000港元和33,000,000港元。由
於其包含的期限並非一整年，而是從上市日期至二零一六年底大概僅為六個月，
截止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該年度服務費用上限大大低於截止二零一七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和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年度服務費用上限。服務費用上限
尤其按照並參考以下方面計算得出：(a)利福地產集團提供服務所需的預期人力範
圍，該人力範圍根據該期限內上市後利福地產集團專案開發團隊對本集團地產專
案的預計時間分配；(b)由該專案開發團隊承擔的提供服務歷史人力成本以及按照
二零一三年八月二十六日簽署的《服務框架協議》支付的二零一三年九月十二日至
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期限內歷史服務費用和按照二零一五年四月九日簽署
的新《框架協議》支付的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歷史
服務費用；(c)該期限內專案開發團隊工資預計增額；和 (d)預計服務成本7%的補
償額，位於工料測量師獨立公司確定的5%至15%市場範圍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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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我們的大寧項目由未開發階段轉至地盤動工階段，我們需要更多全職專
業人員。除提供行政工作服務（包括但不限於就提交項目於未開發階段的設計規
劃及其審批與相關政府部門溝通）外，現時預期提供的服務包括更大的工作範疇
及更高技能，包括項目管理、地盤工程管理、合約投標、採購、建築服務及工料測
量服務等。故此，預期 (i)人力資源將在額外人數及個別專業人員的工時方面有顯
著增長；及 (ii)項目開發團隊的薪金將於《框架協議》年期內每年增加約3百萬港元。
此進而增加提供服務的成本，因此導致較高建議服務費上限。

下表載列利福地產根據大寧項目的《框架協議》將提供的服務所須預期人力成
本明細，我們已於釐定建議服務費用上限時計及有關成本：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六年 二零一七年 二零一八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大寧項目 12,100

（附註）
27,300 30,700

附註：

預期人力成本有關金額來自二零一六年七月（即預期將進行分派的月份）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期間。

歷史數據

二零一三年九月十二日（《服務框架協議》期限起始日期）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期限內和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集團按照利福與利
福地產於二零一三年八月二十六日簽署的《服務框架協議》向利福地產集團支付的
提供服務的服務費用總額分別約為2.7百萬港元和7百萬港元。

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新《框架協議》期限起始日期）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期限內，本集團按照利福與利福地產於二零一五年四月九日簽署的新《服
務框架協議》向利福地產集團支付的提供服務的服務費用總額約為13.8百萬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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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規則涵義

由於上市規則項下的服務費用上限適用百分比每年超過0.1%但少於5%，《框
架協議》項下涉及的持續關聯交易須遵守上報、宣佈和年度審核但獲豁免遵守上
市規則第14A章持續關聯交易項下適用的股東批准要求。

(2) 《上海租賃協議》

上海久光和上海九百的關係

上海久光是一家本公司間接擁有65%股份的附屬公司，剩餘35%股權中，5%

為九百集團擁有，30%為九百投資擁有。上海九百是一家本公司的間接全資附屬
公司，50%的股權為本公司擁有，12%為九百集團擁有，38%為九百投資擁有。

九百集團和九百投資（其控制股東是九百集團）均為上海久光的大股東，是本
公司的關聯人。由於上海九百12%的股權為九百集團擁有，38%為九百投資擁有，
因而上海九百是九百投資的相聯公司，以及是本公司的關聯人。因此，根據上市
規則第14A章，《上海租賃協議》（見下文定義和所述）項下涉及的交易構成本公司持
續關聯交易。

主要條款

上海九百目前正在向上海久光出租上海經營場地（見下文定義）二零零四年
十一月二十六日，上海久光與上海九百簽署了一份租賃協定（以下簡稱「《上海租
賃協議》」）。

《上海租賃協議》的主要條款如下：

日期 ： 二零零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協議雙方 ： (1) 上海九百，作為上海經營場地（見下文定
義）的業主

(2) 上海久光，作為上海經營場地的承租人

經營場地 ： 整棟樓（包括公共空間、外牆和大樓屋頂）位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上海南京西路1618號，又
名上海九百城市廣場（以下簡稱「上海經營場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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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建築面積： 約92,000平方米

期限 ： 從二零零四年十月一日直至且包括二零二四
年九月三十日

租金 ： 基本租金為人民幣125百萬元（相等於約150

百萬港元）╱年。

從《上海租賃協議》起始日期至某年期間在上
海經營場地產生的平均年銷售所得款項（增值
稅、營業稅和銷售稅稅前）包括上海久光及其
分承租人的銷售收入和其他商業活動所得收
入超過人民幣1,500百萬元，從該年度起上海
久光應向上海九百支付額外營業外租金，按
照人民幣1,500百萬元以上的年度銷售所得款
項（增值稅、營業稅和銷售稅稅後）3.5%的比
例計算。

若在以後任何一個年份中，年銷售所得款項
低於上述基準（以下簡稱「不合格年份」），不
合格年份起至該年份且包括該年份期間的平
均年銷售所得款項再次超過人民幣1,500萬元
的年份中，無需支付額外的營業額租金。

若在平均年度銷售所得款項到達人民幣1,500

百萬元的第一年之後出現平均年度銷售所得
款項隨後低於該基準的情況，在平均年度銷
售所得款項再次到達該基準的第一年，額外
營業額租金不得超過《上海租賃協議》起始日
期或不合格年份（視具體情況而定）起算的期
間內實際累計銷售所得款項（增值稅、營業稅
和銷售稅稅後計算的）和同一期間按照每年人
民幣1,500百萬元價格計算的預計累計銷售所
得款項之差的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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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付期限 ： 每年分12個月分期付款支付年基本租金。特
定年份額外營業額租金在下一年的二月一日
至二月十日期間支付。

續簽 ： 初始期限到期後，上海久光可選擇續簽《上海
租賃協議》10年，但前提是上海久光已經在初
始期限到期前至少12個月向上海九百發出了
續約通知。除了續簽年期的租金將會參照當
時出租整樓給單個承租人的市場租金並給予
折扣優惠，續簽年期內《上海租賃協議》的條款
和條件將保持不變。

《上海租賃協議》續簽後，本公司將遵守上市
規則項下的所有適用要求，包括（若經要求）
獲得其獨立股東的同意。

管理費和其他費用 ： 上海經營場地管理費將向上海久光收取，由
其承擔。應向上海九百地產管理分公司支付
管理費。上海久光也負責上海經營場地的水、
電、燃氣、通訊和設備供應費用。

上海經營場地的使用 ： 商用。

物業估值師已審閱《上海租賃協議》的條款，《上海租賃協議》期限為20年，收取
固定租金加承租人銷售所得百分比。物業估值師認為採用固定基本租金屬常見，
以及採用長期合約（10至20年），且承租方可選擇續約10年為商業慣例。於最後實
際可行日期，該租約剩餘租期不足9年。固定基本租金向業主提供確定收取款項，
向承租人提供確定的成本預算。業主亦能夠直接獲得營業額租金，而非等候租金
評審；承租人能夠根據其業務量承擔租金成本。由此於業主與承租人之間形成一
種公平合夥關係。因此，物業估值師認為上海久光根據《上海租賃協議》的應付租
金為公平合理，且與於《上海租賃協議》日期類似地點類似處所的現行市率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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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上海租賃協議》年期內，上海九百打算出售上海經營場地，在同一條件下，
上海久光對上海經營場地有優先購買權。

上海經營場地目前僅用於上海久光店的運營，並已採納策略以因應業務主管
及外籍客戶定製產品。其主要集中於國際及本地品牌日常必需品至奢侈品的中高
端產品。

上海久光使用其運營和上海久光內部資源產生的現金流支付了《上海租賃協議》
項下的租金和管理費。上海九百地產管理分公司將按年向上海久光收取管理費。

交易理由

本集團希望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頂尖百貨。上海久光運營上海久光店是本集
團進駐中國市場的第一步。《上海租賃協議》的簽署是為租賃我們的上海久光店運
營所需的零售位。

《上海租賃協議》年度上限

根據上市規則和《上海租賃協議》，(a)截止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三個
年度各年上海久光應付的租金年度上限分別設定為人民幣81,500,000元（相等於約
97,800,000港 元）、人 民 幣168,000,000元（相 等 於 約201,600,000港 元）及 人 民 幣
172,000,000元（相等於約206,400,000港元）(b)截止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三
個年度上海久光應付管理費年度上限分別設定為人民幣21,500,000元（相等於約
25,800,000港 元 ）、 人 民 幣45,000,000元（ 相 等 於 約54,000,000港 元 ）及 人 民 幣
48,000,000元（相等於約57,600,000港元）（以下簡稱「上海年度上限」）。由於其包含
的期限並非一整年，而是從上市日期至二零一六年年底大約僅為六個月，截至二
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上海年度上限大大低於截至二零一七年及二零
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上限。

倘《上海租賃協議》項下上海久光向上海九百應付的實際金額超過上海年度上
限，或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上海年度上限到期後，本公司將遵守上市規則
項下的所有適用要求，包括（若作要求）獲得獨立股東的同意。

基於過往業績，儘管中國零售市場整體放緩，上海（作為中國一線城市）的零
售市場受增長中的中產及具彈性的市場狀況所帶動，預期將錄得增長。此外，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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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我們的目標分部為中高端市場，我們相信，我們的上海店與我們經營的其他百
貨店受網上零售的影響較少，網上零售一般影響低端零售商。

上海年度上限乃經參考上海久光根據《上海租賃協議》應付上海九百的基本年
度租金及估計營業額租金以及基於經計及上海久光店過往銷售表現及上述預期市
場情況後本公司銷售所得款項的估計增長。管理費上海年度上限乃基於經計及過
往成本趨勢及預測通脹率後上海九百物業管理分公司編製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各年的預算。

歷史數據

上海久光所支付的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各年的租金和
管理費如下：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 二零一五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人民幣千元

已付租金 156,900 136,900 159,000

已付管理費 38,220 41,942 40,640

上市規則涵義

由於上市規則項下的服務費用上限適用百分比每年超過5%，《上海租賃協議》
項下涉及的持續關聯交易須遵守上市規則第14A章項下持續關聯交易所適用的申報、
公告、年度審核及股東批准要求。

(3) 《香港餐廳租賃協議》

本集團與Congenial的關係

上市後，United Goal將成為我們其中一名控股股東，並擁有利福的 [編纂 ]%權
益。劉鑾鴻先生是本公司的一名執行董事，通過Asia Prime擁有United Goal[編纂 ]%

的權益。劉鑾鴻先生亦直接或透過Dynamic Castle持有利福 [編纂 ]%權益。根據上
市規則第14A.13(3)，利福及其附屬公司為United Goal的相聯公司，因此，可成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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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在上市規則定義下的關聯人。因此，本公司在《香港餐廳租賃協議》（如下所述）
下的預期交易將構成依據上市時上市規則第14A.31下的持續關聯交易。

主要條款

世高（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作為承租人）與Congenial（作為餘下利福集團成
員公司及擁有以下地產的業主）於二零一六年六月十日簽定一份協議（以下簡稱「《香
港餐廳租賃協議》」）。《香港餐廳租賃協議》的主要條款如下：

日期 ： 二零一六年六月十日

合約方 ： (1) Congenial為香港餐廳地產（如下所述）的
業主

(2) 世高為香港餐廳地產的承租人

依據香港餐廳租賃協議
 的地產位置

： 香港銅鑼灣軒尼詩路555號東角中心22樓部
份，總樓面面積約為11,569平方呎（「香港餐廳
地產」）

條款 ： 二零一六年六月一日起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

每月租金應付承租人 ： 按世高於香港餐廳物業產生的每月銷售所得
款項17%計算的營業額租金（政府租金、差餉
及管理費除外）

物業估值師已審閱《香港餐廳租賃協議》的條
款，並認為世高根據《香港餐廳租賃協議》應付
的租金屬公平合理，且與於《香港餐廳租賃協
議》日期在類似地點的類似餐廳的現行市場比
率一致。

政府租金、差餉及管理費 ： 有關香港餐廳地產的政府租金、差餉及管理
費按成本計算向世高收取。

用途 ： 香港餐廳地產僅供本集團成員用作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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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原因

業績記錄期間及後，香港餐廳地產一直由本集團用作在香港經營和三昧，出
售日本料理，而本集團一直按每月銷售所得款項的17%支付營業額租金。上市後，
香港餐廳物業將繼續用作此等用途。董事經計及獨立物業估值師的意見（其認為
世高根據《香港餐廳租賃協議》應付的租金屬公平合理，且與於《香港餐廳租賃協議》
日期在類似地點的類似餐廳的現行市場比率一致）後認為，簽訂《香港餐廳租賃協議》
可為本集團在香港提供已建立的營業餐廳基礎，且無需去收購相關地產，進而產
生額外的資產支出以及清除和更新成本。

《香港餐廳租賃協議》的年度上限

根據上市規則，截至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三個年度各年世高應付租
金的年度上限設為6,500,000港元、14,000,000港元和15,000,000港元（「香港年度上
限」）。截至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香港年度上限比截至二零一七年及二零
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上限低得多，因為前者的年度上限並未覆蓋全年，只包
含從上市日期開始到二零一六年年末的六個月。

倘世高向Congenial基於《香港餐廳租賃協議》的實際應付金額超過香港年度上
限或在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香港年度上限過期，本公司將重新遵從上市
規則下所有的適用需求，包括（若需要）獲得獨立股東的許可。

香港年度上限由依據《香港餐廳租賃協議》世高應支付給Congenial的預計營業
額收入決定，該營業額收入乃充分考慮和三昧於香港的歷史營業額績效及和三昧
於香港的營業額預期增長後的預計收入。

歷史數據

由世高支付的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三個年度各年的已付租金如
下：

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三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已付租金 10,336 10,719 11,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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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規則涵義

如下所解釋，《香港餐廳租賃協議》還未依據上市規則第14A.81關聯交易類別
併入《香港租賃協議》（定義見下文）。由於上市規則下的香港年度上限適用百分比
按年度計超過0.1%但少於5%，根據《香港餐廳租賃協議》項下的持續關聯交易，須
遵守上市規則第14A章適用於持續關聯交易的申報、公佈及年度審核但獲豁免遵
守股東批准之要求。

我們董事的確認

我們的董事（包括我們的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以上所述非豁免持續關聯交易條款
公平合理，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的整體利益，且該非豁免持續關聯交易屬於本集團日
常業務，依照正常貿易條款。另外，我們的董事（包括我們的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以
上所述非豁免持續關聯交易條款公平合理，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的整體利益。

保薦人的確認

保薦人認為 (i)以上所述非豁免持續關聯交易屬於本集團日常業務且依據正常貿易
條款、公平公正，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的整體利益；(ii)擬定的非豁免持續關聯交易年
度上限公平公正，符合了本公司及其股東的整體利益。儘管《上海租賃協議》超過三年，
為確保上海久光店的未來經營順利，經考慮上述物業估值師的看法後，保薦人確認此
類別合約的此等年期為正常業務慣例。

申請豁免嚴格遵守上市規則

由於以上非豁免持續關聯交易預期將繼續反復出現，並持續一段時間，且該交易
屬於本集團日常業務，我們的董事（包括我們的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嚴格遵守有關
交易的股東批准及公告規定為不可行，特別是，將增加本公司不必要的管理費用。因此，
本公司已經向聯交所申請，且聯交所已經根據上市規則第14A.105授予本公司豁免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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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上市規則第14A章下有關交易的股東批准及公告規定。除已就股東批准及公告規定
取得豁免外，本公司將一直遵循上市規則第14A章下與以上交易有關的所有其他適用
規定。與上述非豁免持續關聯交易相關的豁免到期時，本公司將依照上市規則第14A

章相關規則（包括適宜情況下股東批准規定）行事。

倘日後上市規則出現任何修改，使有關本節所述持續關連交易的規定較截至本上
市文件日期適用者更為嚴格，我們將立即採取措施，以確保遵守該等新規定。

豁免持續關聯交易

上市後，以下交易將構成豁免遵守上市規則第14A.73條項下申報、年度審閱、公
告及股東批准規定的持續關聯交易。

(1) 餘下利福集團向本集團授予商標使用權

利福企業服務有限公司，（餘下利福集團之成員）為香港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
商標「利福」和「利福Lifestyle」（統稱為「有關商標」）的擁有人。

本集團將在分拆產出後繼續使用「利福」和「利福Lifestyle」商標作為企業標誌，在
分拆後這一標誌仍然是或屬於整個利福集團的一部分。由於要進行分拆，本公司在二
零一六年六月二十三日與利福企業服務有限公司簽定商標許可協議（「商標許可協議」），
後者是餘下利福集團的成員，旨在規定有關商標的使用。根據商標許可協定，利福企
業服務有限公司通過許可的方式向本集團成員為其於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商業營運
授予免費使用「利福」和「利福Lifestyle」商標的非獨佔權利，直至協議雙方停止持有
30%或以上本公司已發行之股本。

有關商標的詳細情況見本上市文件附錄五一節中「知識產權」一段。

考慮到 (1)當協議雙方終止持有30%或以上本公司已發行之股本，本集團將會終止
使用相關商標；(2)「利福」和「利福Lifestyle」商標作為整個利福集團的企業符號或形像，
我們的董事（包括我們的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該商業許可協議的條款為正常商業條款
（或更有利於本集團的條款），屬於本集團日常業務，該商標許可協議的條款公正合理
並且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的整體利益。

由於餘下利福集團向本公司授予的相關商標使用權為免費的，商標許可協議項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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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安排豁免遵守上市規則第14A下適用於關聯交易的申報、年度審核、公告和股東批
准要求，因有其符合上市規則第14A.76(1)條規定之最低豁免水平。

(2) 《香港租賃協議》

於二零一六年六月十七日，百智（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作為承租人與堅亨有限
公司（以下簡稱「堅亨」，餘下利福集團成員公司），作為以下租賃地產的業主簽定租賃
協議（以下簡稱「《香港租賃協議》」）。《香港租賃協議》的主要條款如下：

日期 ： 二零一六年六月十七日

合約方 ： (1) 堅亨作為香港物業（如下所述）的業主及擁有
人

(2) 百智作為承租人

依照《香港租賃協議》
 的地產位置

： 香港銅鑼灣軒尼詩道555號東角中心20樓部份，
總樓面面積約為273平方呎（「香港物業」）

期限 ： 二 零 一 六 年 六 月 一 日 起 至 二 零 一 八 年 十 二 月
三十一日

承租人每月應付租金 ： 16,380港元（包括業主應付的價格、政府租賃、管
理費、空調、電費以及其他費用）

物業估值師已審閱《香港租賃協議》的條款，並認
為百智根據《香港租賃協議》應付的租金屬公平合
理，且與於《香港租賃協議》日期在類似地點的類
似服務辦公室的現行市場費率一致。

用途 ： 香港物業僅供本集團用於辦公室用途。

上市後，香港物業將繼續由本集團用作辦公室及香港的主要營業地點。我們的董
事經計及獨立物業估值師的意見，即由百智支付的租金是公平合理的，並且符合《香港
租賃協議》生效之日的相似地點的相似服務辦公室的當前市場費率水準，董事（包括獨
立非執行董事）認為：簽訂《香港租賃協議》可為集團在香港提供已建立的辦公室及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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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地點，且無需獲得相關地產，進而產生額外的資產支出以及清除和更新成本。董
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香港租賃協議》已按一般商業條款訂立，而《香港租賃
協議》的條款屬公平合理，並符合本公司及股東的整體利益。

由於在分拆完成之前，本集團為利福集團的一部分，業績記錄期間本集團與餘下
利福集團之間的上述租賃並無落實正式安排及實行。因此，並無業績記錄期間此交易
的可用歷史數據。

儘管餘下利福集團與本公司已訂立為期12個月的《香港租賃協議》和《香港餐廳租
賃協議》，彼等尚未依據上市規則第14A.81關聯交易類別進行合併，乃由於該兩份租賃
協議在不同的日期簽定且根據類似物業的當前租賃價格單獨進行協商，它們各自具有
不同的使用範圍、獨立的商業條款且並非相互依存。

倘本集團《香港餐廳租賃協議》下的應付年度租金為約197,000港元，上市規則下的
這一年度租金的最高適用百分率低於0.1%，《香港餐廳租賃協定》下的交易獲豁免遵守
上市規則第14A條下適用申報、年度審核、公告和股東批准要求，因其符合上市規則
第14A.76(1)條規定之最低豁免水平。

(3) 《中華人民共和國（上海）租賃協議》

上海久光（本公司間接擁有65%權益之附屬公司）目前將上海物業（定義如下）出租
予利晨公司（利福地產集團成員），上海久光（為總承租人）於利晨公司（為次承租人）就
現有物業的現有租賃於二零一五年八月三十日達成租賃協議 [（以各方於二零一六年四
月十三日達成的補充協議為補充）（「《中國（上海）租賃協議》」）。中國（上海）租賃協議的
主要條款載列如下：

日期 ： 二零一五年八月三十日（於二零一六年四月十三
日補充）

合約方 ： (1) 上海久光作為上海物業（如下所述）的總承租
人

(2) 利晨作為次承租人



– 235 –

持 續 關 連 交 易

本文件為草擬本，屬不完整並可予更改，且資料必須與本文件封面「警告」一節一併
閱讀。

《中國（上海）租賃協議》下的
地產位置

： 中國上海靜安區南京西路1618上海九百城市廣場
9樓910室，總樓面面積約為120平方米（「上海物業」）

期限 ： 始 於 二 零 一 五 年 九 月 一 日 至 二 零 一 八 年 八 月
三十一日（包括當日）

承租人支付的每月應付
租金

： 人民幣25,200元（包括上海久光應支付的與上海物
業有關的管理費、水、電和空調費）

物業估值師已審閱《中國（上海）租賃協議》的條款，
並認為利晨公司根據《中國（上海）租賃協議》應付
的租金屬公平合理，且與於《中國（上海）租賃協議》
日期在類似地點的類似服務辦公室的現行市場比
率一致。

用途 ： 上海物業僅作辦公室用途。

一經上市，上海物業將持續為利福地產集團所用，作為其在中國上海的主要營業
地點物業。我們的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考慮了獨立物業估值師的意見，即由利
晨公司支付的在《中國（上海）租賃協議》下的租金是公平合理的，並且符合《中華人民共
和國（上海）租賃協議》生效之日的相似地點相似服務辦公室的當前市場比率。董事（包
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中國（上海）租賃協議》已按一般商業條款訂立，而《中國（上海）
租賃協議》的條款屬公平合理，並符合本公司及股東的整體利益。

業績記錄期間此交易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歷史數據約為人
民幣313,781元（約等於376,537港元），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歷史
資料約為人民幣302,400元（約等於362,880港元），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人民幣302,400元（約等於362,880港元）。

儘管本集團與利福地產集團已訂立為期12個月的《中國（上海）租賃協議》和《中華人
民共和國（瀋陽）租賃協議》，彼等尚未依據上市規則第14A.81條關聯交易類別進行合併，
乃由於該兩份租賃協議在不同的日期簽定且根據同樣地產的當前租賃價格單獨進行
協商，它們各自具有不同的使用範圍、獨立的商業條款且並非相互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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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利福地產集團在《中國（上海）租賃協議》下的應付年度租金為人民幣302,400元（約
等於362,880港元），上市規則下的此等年度租金的最高適用百分率低於0.1%，根據上
市規則下的第14A章，《中華人民共和國（上海）租賃協議》項下的關聯交易獲豁免遵守
申報、年度審核、公告和股東批准要求，因有其符合上市規則第14A.76(1)條規定之最
低豁免水平。

(4) 《中華人民共和國（瀋陽）租賃協議》

瀋陽卓遠（本公司的全資附屬公司）目前將其瀋陽地產（如下所述）出租給瀋陽怡富（利
福地產集團成員之一）。於二零一六年三月十六日，瀋陽卓遠作為業主與潘陽怡富（利
福地產集團成員之一），與後者作為以下租賃地產的承租人簽定一份租賃協議（「《中國（瀋
陽）租賃協議》」）。《中國（瀋陽）租賃協議》的主要條款如下：

日期 ： 二零一六年三月十六日

合約方 ： (1) 瀋陽卓遠作為瀋陽物業（如下所述）的業主和
擁有人

(2) 瀋陽怡富作為承租方

《中國（瀋陽）租賃協議》下 

 的承租人
： 中華人民共和國瀋陽瀋河區中街路68號一幢 商業
大樓3樓一個辦公室單位，總樓面面積約為205平
方米（「瀋陽物業」）

期限 ： 從二零一六年二月二十一日開始至二零一八年二
月二十日（包括當日）

承租人每月應付租金 ： 人民幣9,225元（包括瀋陽卓遠應支付的與上海地
產有關的管理費、水、電和空調費）

物業估值師已審閱《中國（瀋陽）租賃協議》的條款，
並認為瀋陽怡富根據《中國（瀋陽）租賃協議》應付
的租金屬公平合理，且與於《中國（瀋陽）租賃協議》
日期在類似地點的類似服務辦公室的現行市場比
率一致。

用途 ： 瀋陽物業僅作辦公室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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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後，瀋陽地產將持續為利福地產集團所用，作為其在中國瀋陽的營業地點。
我們的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經計及獨立物業估值師的意見，即由瀋陽怡富支付
的在《中國（瀋陽）租賃協議》下的租金是公平合理的，並且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瀋陽）
租賃協議》生效之日的相似地點相似服務辦公室的當前市場比率。董事（包括獨立非執
行董事）認為，《中國（瀋陽）租賃協議》已按一般商業條款訂立，而《中國（瀋陽）租賃協議》
的條款屬公平合理，並符合本公司及股東的整體利益。

業績記錄期間此交易於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歷史數據約為人
民幣83,025元（約等於99,630港元），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為人民幣
110,700元（約等於132,840港元）。

如上所述，《中國（上海）餐廳租賃協議》尚未依據上市規則第14A.81關聯交易類別
與《中國（瀋陽）租賃協議》進行合併。鑒於利福地產集團在《中國（瀋陽）租賃協議》下的應
付年度租金為人民幣110,700元（約等於132,840港元），上市規則下的此等年度租金的
最高適用百分率低於0.1%，根據上市規則下的第14A章，《中國（瀋陽）租賃協議》項下的
關聯交易獲豁免遵守申報、年度審核、公告和股東批准要求，因其符合上市規則第
14A.76(1)條規定之最低豁免水平。

(5) 《信託貸款協議》

上海久光（本公司間接擁有65%股份的附屬公司）作為貸款人、與瑞穗銀行作為借
貸代理及上海九百作為借款人於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簽訂提供信託貸款（「信託
貸款」）本金額為人民幣80,000,000元（相等於約96,000,000港元）為期十二個月之信託貸
款協議（「信託貸款協議」）。上海久光及上海九百隨後同意分別延長信託貸款年期至二
零一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及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信託貸款協議之到期日為二零
一 六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三 日，尚 未 繳 付 之 本 金 額 為 人 民 幣30,000,000元（相 等 於 約
36,000,000港元）。信託貸款協議之主要條款如下：

日期 ： 二零一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協議雙方 ： (1) 上海久光作為貸款人

(2) 瑞穗銀行作為借貸代理

(3) 上海九百作為借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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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貸本金額 ： 達人民幣80,000,000元（相等於約96,000,000港元）

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
 尚未繳付之本金額

： 人民幣30,000,000（相等於約36,000,000港元）

期限 ： 自信託貸款協議日期起為期12個月。上海久光及
上海九百隨後於二零一二年、二零一三年、二零
一四年及二零一五年十二月同意分別延長信託貸
款協議年期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二零
一 四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六 日、二 零 一 五 年 十 二 月
二十五日及二零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於最後
實際可行日期，信託貸款協議之到期日為二零
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目的 ： 為上海九百營運進行融資

利息 ： 由上海久光及上海九百按中國人民銀行現行基準
貸款利率為年利率3.5%計息

手續費 ： 每年0.06%，由上海九百向瑞穗銀行支付

於業績記錄期間，該貸款款項之歷史數據分別於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為人民幣80,000,000元（相等於約96,000,000港元）、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止年度為人民幣70,000,000元（相等於約84,000,000港元）及截至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為人民幣30,000,000元（相等於約36,000,000港元）。

信託貸款協議的條款，包括適用利率，均由協議方經公平磋商及考慮現行市場利
率及慣例後同意簽訂。我們的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認為信託貸款協議乃按正常
商業條款訂立及其條款屬公平合理，且符合本公司及股東整體利益。

上海久光為本公司間接擁有65%股份的附屬公司，餘下之35%權益由九百集團及
九百投資分別擁有5%及30%。本公司非間接全資擁有附屬公司擁有上海九百50%權益，
九百集團擁有12%，而九百投資則擁有38%。

九百集團和九百投資（其控制股東是九百集團）均為上海久光的主要股東，是本公
司的關聯人。由於上海九百12%的股權為九百集團擁有，38%為九百投資擁有，因而
上海九百是九百投資的相聯公司，以及是本公司的關聯人。因此，根據上市規則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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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A章，由上海久光向上海九百提供之信託貸款協議構成本公司向關聯人提供財務援助，
亦即構成上市規則第14A章下的持續關聯交易。由於信託貸款協議項下的最高適用百
分率低於1%，信託貸款協議構成關聯交易的原因僅為涉及附屬公司層面之關聯人，
以及其符合上市規則第14A.76(1)條規定之最低豁免水平，因此信託貸款協議項下的關
聯交易獲豁免遵守申報、年度審核、公告和股東批准要求。


